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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成道路私有土地埋設管線補償機制之研究既成道路私有土地埋設管線補償機制之研究既成道路私有土地埋設管線補償機制之研究既成道路私有土地埋設管線補償機制之研究    

蕭清鎮 

台灣省自來水公司第六區管理處業務課課長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自來水、電力、電信、瓦斯、石油等公共設施，在既成道路埋設管線

時，須通過公、私有土地，早期基於公益優於私利，原則上係無償使用，

僅於施工造成損害時，始予補償，相關法規亦僅規定「如有損害，應按損

害程度予以補償」，惟公用事業在既成道路埋設管線時應如何補償，補償方

式、補償額度為何？我國現行法令並無明確規範，是以建構補償機制，實

屬刻不容緩。 

本研究由問卷調查分析之結果發現，一般民眾、土地所有權人、公用

事業人員、學者專家等對於補償方式與補償額度方面，以贊成「設定地上

權」補償方式為多數，認為大眾捷運系統、高速鐵路、下水道等，皆呈線

型狀，僅使用此部份空間，而且補償額度較一般補償優厚，容易為土地所

有權人所接受；同時，認為補償額度以「市場價格」，較能增加收入，改

善生活，是最具體、最實際的補償額度。 

從統計檢定結果可以發現，就補償方式與補償額度比較而言，「土地

使用費」補償額度方面並無非常顯著之差異，也就是一般民眾、私有土地

所有權人、公用事業人員、學者專家等對於「土地使用費」補償額度的意

見較相似。其餘，在「徵收」、「協議價購」、「租賃使用」、「公地交

換」、「債券補償」、「設定地上權」補償額度方面，有顯著之差異，整

體而言，受訪對象都希望公用事業在補償方式及補償額度應訂定補償機

制，以保障土地所有權人權益。最後，本研究就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供

公用事業及政府研擬損失補償策略之參考。 

關鍵詞：損失補償、既成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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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緒論緒論緒論緒論    

早期自來水、電力、瓦斯、石油、電信等公共設施，與生活息息相關，

為使民眾能享有此類公共設施之便捷，原則上由公用事業供應，通常在既

成道路埋設管線輸送至各用戶使用，為使管線能順利埋設，須經私有土地

所有權人之土地，民法第 786 條及相關法律皆有規定，可知公益優於私利，

及經營此類公用事業大多為公營事業，對於公用事業因埋設管線須經過公

有、私有土地時，原則上係無償使用，僅於施工時造成私有土地所有權人

之損害時，始予補償。 

回顧以往埋設管線應有的補償，僅於自來水法、電業法、電信法、石

油管理法、煤氣事業管理規則等法規亦僅規定：「如有損害，應按損害之程

度予以補償」，惟公用事業在既成道路埋設管線時應如何補償，補償方式、

補償額度為何，由於我國現行法令中，對於既成道路埋設管線所造成之損

失補償並無明確規範，有關補償法令付之闕如，所以建構補償機制，實屬

刻不容緩。 

本研究透過文獻回顧建立本研究的基本架構，並經由問卷調查的結果

分析，建立埋設管線補償之機制。過去對於埋設管線補償機制的相關研究

及文獻，則付之闕如，爰此，欲針對補償之機制，做深入之探討，本研究

之主要目的為： 

（一）探討現行既成道路埋設管線補償之相關機制規範及其問題。 

（二）探討既成道路埋設管線對產權造成之限制。 

（三）建立損失補償機制，以供為公用事業及政府相關政策研擬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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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    

一、既成道路 

陳薇芸（2002）研究發現認為從訴訟層面來看，整理 1996 年 400 號解

釋文公佈後至現在的行政法院判決，解釋之前（1）不得主動請求國家徵收

土地；（2）除非政府主動拓寬道路，否則以沒錢為理由不徵收，是有理由。

解釋之後（1）無財力可作為不徵收之理由；（2）無請求徵收之公法上權利。

行政法院是全部加以駁回，甚至直接宣告 400 號釋字僅僅是立法方針，所

有權人無法依此主張請求做成徵收處分或給付賠償金。 

蔡宗珍（2003）研究的結果認為釋字第 440 號，雖然有具體針對徵收

補償情形而解釋，但是，不能無法律獲得損失補償請求權，若法院能於個

案中從事法官造法，則能確立類似徵收侵害之損失補償制度與具有徵收效

果之損失補償制度，但是，目前我國行政法院法官沒有這樣作，實令人遺

憾。蔡宗珍（2004）也認為對於有關機關埋設地下設施物，不徵購亦不補

償之地方法規為違憲；至於如何補償人民財產其他權利，基於公益特別犧

牲之損失，則另參照釋字第 336 號解釋之意旨（主管機關應如何檢討修正

有關法律，係立法問題），所以，行政法院都認為仍須有法律規定，才能請

求補償。 

陳清秀（2004）亦認為政府如要在既成道路下方開闢下水道，應依下

水道法有關規定，給予穿越地下之損失補償，但並非一併徵收其上方之既

成道路。林明鏘（2004）則強調公權力之行為當形成人民財產之特別犧牲

時，應給予其相當之損失補償。 

二、埋設管線 

陳立夫（1995）研究發現認為對於公用限制，也就是為了增進公共利

益、公共福祉為積極目的，屬於積極的限制，原則上是需要補償，但是，

限制程度輕微，則應被視為財產權所該忍受的，應不需要補償。 

周家維（2001）研究的結果認為電業法第 51、52、53 條規定，電業設

備基於工程上之需要，於地下、水底、私有林地或他人房屋之上空或無建

築物之土地上裝設線路時，對於妨礙線路之樹林得於通知所有權人後砍伐

或修剪之，如有損害，應按損害之程度予以補償。依據電業法之規定，私

有土地所有權人必須免費提供部分土地作為電訊設施線路裝設之用，且無

終止之期限，僅有埋設線路造成損害時才能得到補償，對私有土地所有權

人來說，是一種永久性、無補償之「佔用」。 

三、補償機制 

補償為行政機關基於公益之目的，合法實施公權力，致人民之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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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或財產遭受損失，而由國家機關予以適當補償之制度（陳新民，2000）。

賴燕玲（2000）研究發現認為對於大法官的解釋函令有關公共設施保留地

與既成道路之問題，在政府未完成徵收前，對於土地使用所為之限制，已

造成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之特別犧牲與財產權之損失，認為應予以補償。王

嘉禎（2001）研究的結果認為司法院大法官 400、440 號中解釋，當國家機

關依法行使公權力致人民之財產遭受損失，若逾其社會責任所應忍受之範

圍，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者，國家應予合理補償。研究結果提出兩點，一

為「特別犧牲」作為判斷因管制造成損失需要補償的依據，第二「合理補

償」為補償支付的範圍。 

何肇喜（1996）認為機制的定義：「為建構一個事物之主要內容，作

為方式與流程，及有關法制之機構」。簡單地說，補償機制就是：「合法的

處分而造成財產遭受到損失，而應予以適當補償的方式與流程」。 

本研究認為既成道路埋設管線是公用事業的行為，基於對財產權限

制，應給予私有土地所有權人補償，但是，僅從私有土地所有權人考量，

而忽略公用事業埋設管線時補償方式及額度。由於，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係

利益受損之主體，亦即公用事業補償之對象，因此，在制訂既成道路埋設

管線補償政策或損失補償機制時，應先瞭解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之意見，其

所受之損失內涵與希望之補償方式及額度等，才能制訂兼顧私有土地所有

權人權益之政策。所以，本研究以一般民眾、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公用事

業人員、學者專家等受訪者的觀點為基礎，透過問卷調查方式，瞭解受訪

者對於補償方式及額度之意見與看法，是否存有顯著性之差異，來強化過

去研究不足之處，以作為政府未來研擬損失補償政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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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現行既成道路埋設管線補償情形現行既成道路埋設管線補償情形現行既成道路埋設管線補償情形現行既成道路埋設管線補償情形    

一、法院判決之見解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依據民法相關規定分別向法院請求公用事業排除侵

害或給付補償金訴訟（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勝訴占 34％），茲整理有關法院判

決，如表 1： 

表表表表 1  1  1  1  法院判決件數統計表法院判決件數統計表法院判決件數統計表法院判決件數統計表    

自來水公

司 
台電公司 電信公司 天然氣公司 中油公司 編

號 

單位 

爭議點 
勝訴 敗訴 勝訴 敗訴 勝訴 敗訴 勝訴 敗訴 勝訴 敗訴 

總

計 

1 
返還無權占有

土地 
3   2    1   6 

2 交還土地   4      1 2 7 

3 返還土地   5 2       7 

4 拆屋還地   2 1 1     1 5 

5 拆除地上物 1 1  1       3 

6 排除侵害 1 1 2 1       5 

7 給付使用補償金 1  3        4 

8 損害賠償 1 1 1  1      4 

9 回復原狀   2 1       3 

11 返還不當得利   3 2       5 

 小 計 7 3 22 10 2 0 0 1 1 3 49 

 總 計 10 32 2 1 4 49 

向法院提出訴訟，首先要確定審判之範圍，再確定訴之聲明，並闡明

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而後調查證據，認定真實，以為判決之基礎，本

研究以法院判決訴訟法律關係有11種類型，簡化歸納為5種類型，其勝訴及

敗訴理由一覽表，整理如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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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勝訴及敗訴理由一覽表 

項 目 不 須 補 償 （ 勝 訴 ） 須 補 償 （ 敗 訴 ） 

1.拆除地上

物、排除侵

害、回復原

狀 等 11

件，私有土

地 所 有 權

人 勝 訴 占

45％ 

1.依民法第 148 條第 1 項規定。 

2.依據自來水法第 52 條前段之

規定。 

3.電業法為公法優先於民法。 

4.電業法第 50 條、第 51 條規定，

為民法以外之特別規定。 

1.不符合自來水法第 52 條

『必要時』之要件。 

2.抗辯1年短期時效而拒絕給付。 

3.無正當權源占用土地。 

4.無法舉證證明依電業法第 51

條事先以書面通知之程序，亦

無法提出任何依電業法第 53

條補償之證據。 

2.使用補償金，公

用事業勝訴占

100％ 

1.已領取補償費用。 

2.租賃關係為有權占有。 無 

3.無權占有

土地、返還

土地、交還

土地、拆屋

還地等 25

件，私有土

地 所 有 權

人 勝 訴 占

36％ 

1.民法第 148 條第 1 項規定，屬權利

之濫用。 

2.自來水法第 53 條規定，無法達成補

償之協議，應向主管機關請求核定

補償。 

3.依營業規則第10條規定無償提供。 

4.已給付補償費，取得使用之權利，

有合法占有權源。 

5.以公告現值購買電塔基座。 

6.使用借貸而非租賃之法律關係占有

土地。 

7.公共道路提供增設加油亭使用，屬

公權力爭執，並非私權糾紛，非無

權占有。 

1.無法律上依據，或無正當

之權源，即構成無權占

有。 

2.埋設管線並非無替代方

案，僅是技術層面問題。 

3.無權占有土地，業經地政

機關予以駁回地上權登

記。 

4.因埋設管線所受之限制，

應支付相當之償金。 

4. 損害賠償 4

件，私有土地

所有權人勝訴

占25％ 

1.有領到補償費。 

2.無法證明其農作物係遭中華電

信公司砍毀。 

1.應以實際所受之損害為計

算標準。 

2.已收取補償費用。 

5.不當得利 5

件，私有土

地 所 有 權

人 勝 訴 占

40％ 

1.依電業法第 57 條之規定，在其營業區域

內，無理由拒絕請求供電之申請。 

2.私有土地所有權人領取先行施工獎

勵金。 

3.依電業法第 50 條之適用，即屬有法

律上之原因。 

1.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

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 

2.私有土地所有權人領取先行施

工獎勵金尚非無法律上原因。 

由以上法院判決 49 件案例中勝訴、敗訴理由一覽表，公用事業勝訴有

32 件占 66％，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勝訴 17 件占 34％，依據法院判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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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須補償（公用事業勝訴）及須補償（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勝訴），影響法

官判決因素，茲分述法院判決須補償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原因如下： 

（一）不符合自來水法第 52 條、電業法第 51 條『必要時』之要件（拆除

地上物、排除侵害、回復原狀等 11 件，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勝訴占 45

％）：自來水法第 52 條規定：「自來水事業於必要時，得在公私土

地下埋設水管或其他設備，工程完畢時，應恢復原狀，並應事先通

知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其條件為： 

1.於『必要時』，得在公私土地下埋設水管或其他設備，土地所有權

人主張因地下埋設自來水管線，無法操作機械犁田耕作農地，造成

土地耕作困難及將來（如地目變更時）無法建屋之困境，土地所有

權人主張拆除，係權利之行使，並非權利之濫用甚明。又自來水公

司自承在土地上埋設自來水管線時，未經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同意，

多年來亦從未支付補償金或任何費用，強行使用私人土地，私有土

地所有權人主張因埋設自來水管，致其使用土地受有損害，應屬有

據。 

2.供應「００里社區」居民自來水，有埋設水管之必要，固然與公共

利益有關，但是依據自來水法第 52 條規定自來水事業僅在於『必要

時』，始得在公私土地下埋設水管或其他設備，而所謂『必要時』，

係指若有數種方法均可達成行政目的，或有助於行政目的的達成，

此時需採用對基本權利侵害最少的方式，除非最小侵害方式無從達

其目的，始可考慮高度侵害方式。自來水公司在私有土地內埋設自

來水管，深度僅及地下一公尺，造成私有土地所有權人無法以機器

耕作，如將來土地之地目變更時，亦無法興建房屋，對私有土地所

有權人而言，其所有之權利有重大侵害，又自來水公司既可以另一

方案代替（即在另一條 80 公厘水管路徑內增設一條 150 公厘口徑自

來水管或就原 80 公厘口徑之自來水更換為 150 公厘口徑之自來水

管）供水，自來水公司就不符合自來水法第 52 條『必要時』之要件，

至於自來水公司因另行埋設水管需增加費用之支出，係另一問題。 

3.電業法第51條後段規定電業應事先以書面通知土地之所有權人或占

有人，主要是給予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或占有人知情後，有表示異議

之機會，並非規定須經其同意始能設置，自不影響電業依同法條前

段規定使用土地等權利。 

4.無法舉證證明，確實依電業法第 51 條事先以書面通知之程序，亦無

法提出任何依電業法第 53 條補償上訴人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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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正當權源占用土地（返還無權占有土地、交還土地、返還土地、

拆屋還地等 25 件，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勝訴占 36％）：土地所有權人

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為民法第 767 條

所明定。未經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在土地地下私自埋設自來水管，

係妨害上訴人所有權之行使，且多年來並未支付土地所有權人任何

費用，主張被埋設自來水管行為受有損害，於法有據。另土地所有

權人請求公用事業機關對私人財產土地未依法辦理徵收或補償，強

行使用私人土地，侵害人民權益，應屬權利之濫用。 

（三）損害賠償應支付之償金（損害賠償 4 件，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勝訴占

25％）：依據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損害賠償，自應以實際

所受之損害為計算標準，而非以縣政府辦理徵收補償之標準計算賠

償金額 

（四）埋設管線所受之限制應支付相當之償金（不當得利 5 件，私有土地

所有權人勝訴占 40％）：法律對於民生生活必需之水、電、電信等

設施，就公、私有土地之使用均立法加以規範，如自來水法第 53 條

規定：「前條使用公私土地，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

如有損害，應按損害之程序予以補償。其有爭議時，由主管機關會

商有關機關核定之。」但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並應

支付償金。」此外電信法第 32 條、電業法第 51 條及 53 條均設有相

類之規定。分析上開自來水法等法令可知公用事業通行他人土地設

置管線等設施共通之構成要件為：1.有必要時；2.事前通知；3.擇

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 

由以上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依據民法相關規定，向法院請求自來水、電

力、電信、瓦斯、中油等公司請求拆除地上物、損害賠償、補償金事件，

經法院判決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勝訴，本研究透過法院之埋設管線訴訟案

件，了解相關補償判定之標準，茲將法院判決埋設管線公用事業單位須補

償或不須補償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因素，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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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依營業規則第 10 條規定無償提供 

使用借貸或租賃取得 

無法達成補償之協議應向主管機關請求核定補償 

協議價購土地 

地上物已補償 

未依據電業法第 51 條事先以書面通知之程序 

不符合自來水法第 52 條『必要時』之要件 

無正當權源占用土地 

安設管線所受之限制應支付相當之償金 

圖 1  埋設管線須補償或不須補償因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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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補償相關法令 

一、補償依據 

民法第 786 條規定賦予公共管線設置他人土地之合法依據，相關法律

如：自來水法第 52 條、電業法第 50、51 條、電信法第 32 條、煤氣事業管

理規則第 30 條、石油管理法第 31 條等皆有規定。以上有關埋設管線依據，

乃土地相鄰關係之具體規定，就是電力、自來水、煤氣（或瓦斯）、電信已

為現代人基本生活所必需，如有通過鄰地安設管線時，鄰地所有人即有容

忍之義務，不能藉詞所有權予以排除。茲列舉相關條文，如表 3： 

（一）自來水法第 53 條規定：「前條使用公私土地，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

所及方法為之，如有損害，應按損害之程序予以補償，其有爭議時，

由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核定之」。 

（二）電業法第 51 條前段：「電業於必要時，得在地下、水底、私有林地

或他人房屋上之空間，或無建築物之土地上設置線路」，同法第 53

條：「前三條所訂各事項，應擇其無損害或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

之；如有損害，應按損害之程度予以補償」。 

（三）電信法第 32 條第 1項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或公設專用電信設置

機關因設置管線基礎設施及終端設備之需要，得使用公、私有之土

地、建築物。其屬公有之土地、建築物者，其管理機關 (構) 無正

當理由不得拒絕。其因使用土地或建築物致發生實際損失者，應付

與相當之補償。但應擇其對土地及建築物之管理機關、所有人、占

有人或使用人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 

（四）煤氣事業管理規則第 30 條規定：「煤氣事業因舖設導管須利用道路、

橋樑、街巷之有關事項，另與地方政府以契約定之」。 

（五）石油管理法第 31 條規定：「前項敷設管線，以不妨礙其安全、景觀

及原有效用為原則，並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及各該用地之主管機關

申請核准；如有損失，應按損失程度予以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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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3333        埋設管線之埋設管線之埋設管線之埋設管線之補償依據一覽表補償依據一覽表補償依據一覽表補償依據一覽表    

法 令 條 文 內 容 補 償 方 式 

自來水法 第 53 條 

使用公私土地，應擇其損

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

之，如有損害，應按損害

之程度予以補償，其有爭

議時，由主管機關會商有

關機關核定之。 

如有損害，應按損害之程

度予以補償。 

電業法 

第 51 條

前段、第

53 條 

電業於必要時，得在地

下、水底、私有林地或他

人房屋上之空間，或無建

築物之土地上設置線路。 

應擇其無損害或損害最少

之處所及方法為之；如有

損害，應按損害之程度予

以補償。 

如有損害，應按損害之程

度予以補償。 

電信法 
第 32 條

第 1 項 

第一類電信事業或公設專

用電信設置機關因設置管

線基礎設施及終端設備之

需要，得使用公、私有之

土地、建築物。其使用土

地或建築物致發生實際損

失者，應付與相當之補

償。但應擇其對土地及建

築物之管理機關、所有

人、占有人或使用人損害

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 

使用土地或建築物致發

生實際損失者，應付與相

當之補償。 

煤氣事業管

理規則 

第 30 條 

 

煤氣事業因舖設導管須利

用道路、橋樑、街巷之有

關事項，另與地方政府以

契約定之。 

與地方政府以契約定之。 

沒有損失補償規定。 

石油管理法 第 31 條 

敷設管線，以不妨礙其安

全、景觀及原有效用為原

則，如有損失，應按損失

程度予以補償。 

如有損失，應按損失程度

予以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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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公用事業埋設管線補償係民法之特別規定，自得優先適

用，其補償依據：「如有損害，應按損害之程度予以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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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一、問卷調查對象 

本問卷以一般民眾、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公用事業人員、學者專家等

為問卷對象，希望透過不同類別之認知與意見整合，建立落實既成道路埋

設管線補償機制之共識與芻議。 

二、問卷調查內容 

本研究內容分為二大部份：第一部份為補償方式，第二部份為補償額

度。本研究之問卷設計係依據既成道路埋設管線現況及相關理論基礎的探

討加以修改而成，探討問卷調查對象對於損失補償方式之意見是否有顯著

之差異，問卷內容之細節說明如下： 

（一）補償方式 

問卷調查對象最贊成補償方式的程度，對於徵收、協議價購、土地

使用補償費、租賃使用、公地交換、債券補償、設定地上權等，表

示最贊成程度的看法，作為問項內容。 

（二）補償額度 

對於補償額度如果以徵收、協議價購、土地使用補償費、租賃使用、

公地交換、債券補償、設定地上權等方式辦理，補償額度應多少，

作為問項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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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研究結果分析研究結果分析研究結果分析研究結果分析    

一、問卷調查回收情形 

（一）一般民眾：計郵寄85份，回收問卷42份，利用本公司每年辦理用戶

服務滿意度問卷調查，由所屬服務（營運）所人員電話查催機制，

回收率49.41%。 

（二）私有土地所有權人：計郵寄50份，回收問卷34份，回收率68%。 

（三）公用事業人員：現場分發85份，回收問卷68份，利用2005年11月17

日中華民國自來水協會第22屆自來水研究發表會現場發放；其餘公

用事業係由台電公司、瓦斯公司、中油公司透過研究者的關係發放

問卷，再以電話與該單位相關負責人員保持密切聯繫，以現場分發，

填寫完畢後即收回，回收率80%。 

（四）學者專家：計郵寄15份，利用電話查催，回收問卷10份，回收率

66.66%。 

本研究對於沒有寄回的問卷，經檢討分析結果，一般民眾部份對於補

償方式及補償額度方面，比較屬於專業領域，不是一般人所能瞭解，無法

作答；或因為最近詐騙集團利用問卷調查作為犯罪工具，引起一般民眾對

問卷調查採取不回應、不回答態度，以保護自己。另外，學者專家部份，

學者回收率較低，雖然，經電話查催，可能工作忙碌，沒有時間作答，而

沒有回信。 

表表表表4 4 4 4     問卷調查對象問卷調查對象問卷調查對象問卷調查對象及回收統計表及回收統計表及回收統計表及回收統計表    

問 卷 調 查 對 象 發 放 數 量 回 收 數 量 回 收 率 

一般民眾 85人 42 人 49.41％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 50人 34 人 68％ 

公用事業人員 85人 68 人 80％ 

學者專家 15人 10 人 66.66％ 

合 計 235人 154 人 66.02％ 

二、補償方式 

為便於本研究進行統計分析，採用最贊成的「8分」共有多少人，按贊

成程度由8分至1分，統計總得分，其排序最高者為「設定地上權」方式（872

分）顯示問卷調查對象對於近年來政府推動各項重大建設，如大眾捷運系

統、共同管溝、鐵路地下化、地下停車場等，基於此公共建設皆設於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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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僅取此部份空間使用，既能達到建設目的，此種補償方式已被大眾所接

受；其次為「徵收」方式（837分），可藉由土地徵收條例之法律，直接取

得管線用地；第三為「協議價購」方式（809分）第四為「土地使用補償費」

方式（793分）；第五為「債券補償」方式（692分）；第六為「租賃使用」

方式（675分）；第七為「公地交換」方式（640分），如表5。 

由表6可知，最高者為「設定地上權」方式，其中公用事業人員占有45

％，經查經濟部於2003年11月4日經授水字第09200181800號函釋示「水利

事業穿越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地上權徵收補償辦法」規定，辦理埋設管

線要以地上權徵收補償影響所致。所以，對於埋設管線補償方式，以設定

地上權方式為公用事業人員所依法辦理。 

其次為「徵收」方式，其中公用事業人員占有45％，顯示公用事業認

為國內目前相關法令完備，又有公權力為後盾，公用事業在埋設管線較易

行事。 

其三為「協議價購」方式，其中公用事業人員占有48％，經雙方協調

取得土地，對私有土地所有權人較有保障，而且，依法令規定徵收前需先

與私有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協議」價購，協議價購不成，才能强制徵收，

所以，公用事業為達成「雙贏」局面，贊成以協議價購方式辦理。 

表表表表5 5 5 5     補償方式補償方式補償方式補償方式最贊成最贊成最贊成最贊成程度程度程度程度統計表統計表統計表統計表    

贊 成 程 度 
補償方式 

8 分 7 分 6 分 5 分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總得分 

徵 收 38 人 14 人 28 人 24 人 20 人 14 人 9 人 7 人 837837837837 分分分分    

協議價購 30 人 24 人 19 人 21 人 25 人 16 人 15 人 4 人 809809809809 分分分分    

土地使用

補 償 費 
21 人 15 人 37 人 24 人 22 人 24 人 7 人 4 人 793 分 

租賃使用 2 人 18 人 19 人 35 人 30 人 28 人 18 人 4 人 675 分 

公地交換 4 人 14 人 23 人 19 人 29 人 37 人 22 人 6 人 640 分 

債券補償 4 人 39 人 23 人 15 人 8 人 13 人 51 人 1 人 692 分 

設定地上權 48 人 27 人 15 人 16 人 11 人 15 人 18 人 4 人 872872872872 分分分分    

其他 1 人 0 人 0 人 0 人 1 人 0 人 0 人 0 人 12 分 

合計 148 人 151 人 164 人 154 人 146 人 147 人 140 人 30 人 53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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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6 6 6 6     問卷調查對象與問卷調查對象與問卷調查對象與問卷調查對象與補償方式補償方式補償方式補償方式統計表統計表統計表統計表    

問卷調查對象 徵收 
協議

價購 

土地使用

補 償 費 

租賃

使用 

公地

交換 

債券

補償 

設定地

上 權 
其他 

一般民眾 25％ 26％ 27％ 25％ 28％ 30％ 29％ 0％ 

土地所有權人 25％ 21％ 21％ 20％ 21％ 28％ 22％ 0％ 

公用事業 45％ 48％ 45％ 51％ 48％ 32％ 45％ 0％ 

學者專家 5％ 5％ 7％ 4％ 3％ 10％ 4％ 0％ 

合計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0％ 

三、變異數分析 

本研究採取變異數分析方法，為單因子變異數分折，探討問卷調查對

象類別對補償方式是否有顯著差異。依據統計檢定結果，「徵收」F檢定值

為2.89，P值為0.04；「協議價購」F檢定值為4.64，P值為0.00；「土地使

用費」F檢定值為0.34，P值為0.80；「租賃使用」F檢定值為9.73，P值為

0.00；「公地交換」F檢定值為7.39，P值為0.00；「債券補償」F檢定值為

21.94，P值為0.00；「設定地上權」F檢定值為3.83，P值為0.01；其中「土

地使用費」F檢定值為0.34，P值為0.80，大於顯著水準0.05，表示一般民

眾、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公用事業人員、學者專家等在影響「土地使用費」

方面並無非常顯著之差異，也就是對於影響「土地使用費」因素之意見較

相似。其餘，依據統計檢定結果，小於顯著水準0.05，表示一般民眾、私

有土地所有權人、公用事業人員、學者專家等在「徵收」、「協議價購」、

「租賃使用」、「公地交換」、「債券補償」、「設定地上權」方面，有

顯著之差異，如表7。 

依據檢定結果顯示，問卷調查對象與補償方式，僅在徵收、協議價購、

租賃使用、公地交換、債券補償及設定地上權等方面上有顯著之差異，對

於土地使用費之意見並無顯著的差異，其原因是各縣市所訂定「道路設置

設施物收費辦法」，其收費對象為公用事業，故反應在此問題意見上，不

會有太大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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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7 7 7 7     各項補償方式變異數分析表各項補償方式變異數分析表各項補償方式變異數分析表各項補償方式變異數分析表    

補償方式 問卷調查對象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徵收 組間 36.36 3 12.12 2.89 0.040.040.040.04
＊＊＊＊    

協議價購 組間 56.29 3 18.76 4.64 0.000.000.000.00
＊＊＊＊    

土地使用使用費 組間 3.53 3 1.18 0.34 0.80 

租賃使用 組間 68.17 3 22.72 9.73 0.000.000.000.00
＊＊＊＊    

公地交換 組間 61.35 3 20.45 7.39 0.000.000.000.00
＊＊＊＊    

債券補償 組間 216.70 3 72.23 21.94 0.000.000.000.00
＊＊＊＊    

地上權 組間 55.83 3 18.61 3.83 0.010.010.010.01
＊＊＊＊    

「
*
」表示在 5％的誤差水準下，具有顯著性的效果。 

四、小結 

綜合上述問卷調查結果，不僅可以瞭解受訪者之意見與看法，更可反

應問卷調查對象與補償機制之意見是否存在有顯著性的差異。茲就問卷調

查之結果，提出下列幾項議題予以探討。 

（一）補償方式 

在補償方式中，依據問卷調查結果，如表2問卷調查對象對於補償方

式最贊成程度統計表可知，總得分最高者為設定地上權；其次為徵

收；第三為協議價購；第四為土地使用補償費；第五為債券補償；

第六為租賃使用；第七為公地交換，所以，本研究認為補償方式的

贊成程度，可供政府及公用事業研擬相關政策之參考。 

（二）補償額度 

在補償額度中，依據補償方式與補償額度人數統計表比較結果，以

設定地上權的補償方式中，57人贊成以公告土地現值乘埋設面積乘

百分之五作為補償額度；贊成以徵收的補償方式中，83人贊成以公

告土地現值加四成作為補償額度；贊成以協議價購的補償方式中，

84人贊成以市場價格作為補償額度；贊成以土地使用補償費的補償

方式中，62人贊成以市場價格及公告土地現值乘使用面積，一次支

付作為補償額度；贊成以債券補償的補償方式中，62人贊成以發行

土地債券補償作為補償額度；贊成以租賃使用的補償方式中，80人

贊成以市場（或協議）價格作為補償額度；贊成以公地交換的補償

方式中，89人贊成以等值土地作為補償額度如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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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8888        補償方式及補償額度人數統計表補償方式及補償額度人數統計表補償方式及補償額度人數統計表補償方式及補償額度人數統計表    

補償額度 

補償方式 

徵收 協議

價購 

土地使用

補償費 

租賃

使用 

公地

交換 

債券

補償 

設定地

上權 

公告土地現值 36       

公告土地現值加二成 30       

公告土地現值加四成 83838383       

其他 5       

市場價格  84848484      

公告土地現值  47      

公告地價  18      

其他  5      

市場價格   62626262     

公告土地現值×使用面

積，一次支付 
  62626262     

公告地價之百分之五×使

用面積，每年收費一次 
  26     

其他   4     

市場價格    80    

公告土地現值    47    

公告地價    23    

其他    4    

等值土地     89898989   

相同面積土地     28   

同一地段土地     34   

其他     3   

發行土地債券      62626262  

現金搭發土地債券      60  

發行土地債券      29  

其他      3  

公告土地現值×埋設面積

×補償率 
      48 

公告土地現值×埋設面積

×百分之五 
      57575757 

土地市價五成       46 

其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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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結論與建議結論與建議結論與建議結論與建議    

一一一一、、、、結論結論結論結論    

（一）補償相關配套制度之建立 

公用事業迄今尚未建立補償機制，造成許多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之權

益受損，產生抗爭及訴訟，最主要的原因是補償費太低，隨著土地

利用方式改變及相關法規日趨完備，有關補償機制需要配合的制

度，期望藉由不動產估價師制度的實施與相關法令規定的建立，能

給予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合理之補償。 

（二）財產權限制合理性之判斷 

對於公用事業在既成道路埋設管線之補償是否合理，提出三點判斷

原則，茲分述如下： 

1.限制需有法律依據：應以法律為依據成為侵害財產權行政法上的基

礎。 

2.限制需符合比例原則：也就是採取之手段是侵害最小，且適合其所

追求之目的，應有合理比例關係。 

3.限制是基於公共利益：對於財產權限制，是否需予以損失補償，則

以是否「符合特別犧牲原則」為判斷原則，公用事業為國民現代化

生活所必須，基於公共利益，對於私有土地所有權人而言，其負擔

已逾社會責任且造成損失，所以，應給予補償。 

（三）補償之考量與充分性 

限制除了要符合上述有法律的依據、符合比例原則、基於公共利益，

應給予補償外，依據問卷調查結果，就設定地上權、徵收、協議價

購、土地使用補償費、債券補償、租賃使用、公地交換等補償方式

與額度，提供公用事業及政府作為研擬相關政策之參考，如表9。 

表表表表9999        問卷調查結果補償方式與額度問卷調查結果補償方式與額度問卷調查結果補償方式與額度問卷調查結果補償方式與額度一覽一覽一覽一覽表表表表    

補 償 方 式 補 償 額 度 

設定地上權 公告土地現值乘埋設面積乘百分之五 

徵收 按土地公告現值加四成 

協議價購 市場價格 

土地使用補償費 市場價格及公告土地現值乘使用面積，一次支付 

債券補償 發行土地債券補償 

租賃使用 市場（或協議）價格 

公地交換 等值土地 

（四）問卷調查對象與補償方式之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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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變異性分析及多重比較檢定結果，可以發現在補償方式在徵收、

協議價購、租賃使用、公地交換、債券補償及設定地上權等補償方

式有顯著之差異，表示補償方式受到問卷調查對象的差異而有所影

響，應給予合理之補償，以保障私有土地所有權人的權益；對於土

地使用費之補償方式未呈顯著性效果，表示土地使用費的補償方

式，其收取對象為公用事業，不會受到問卷調查對象的不同而有所

影響，但是，政府及公用事業研擬相關補償機制時，仍應考慮私有

土地所有權人的合理之補償，以符法制。 

二二二二、、、、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一）補償方式的運用 

依據問卷調查採取變異數分析之結果，公用事業及政府未來在決定

損失補償方式時，應優先採取「設定地上權」之方式辦理，由於近

年來政府推動各項重大建設，如大眾捷運系統、共同管溝、下水道

等，皆呈線型狀，如購置全部土地所有權使用，所費不貲，基於此

類公共建設都設於地下，如僅取此部份空間使用，既能達到公共建

設的目的，減輕公用事業之經費負擔；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亦能繼續

保有產權，而且，補償額度較一般補償優厚，容易為私有土地所有

權人所接受，但是，前提必須具有明確之法令規範與作業程序，作

為施行依據。 

（二）補償額度的估算 

本研究依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認為補償額度應為市場價格，不希

望以公告地價補償，由於市場價格會高於公告現值，而公告現值又

高於公告地價，因此，大多數問卷調查對象都主張依市價補償，更

能符合補償其損失之目的，而不願以價格最低之公告地價補償，由

於，市場價格必須依據市場機制處理，不易正確估算補償金額，應

委託估價師估算，使補償機制更為周延，並達到相當之合理補償。 

（三）公用事業與政府未來應努力方向 

1.既成道路埋設管線之土地資料建置 

公用事業在既成道路埋設管線之前，應對使用埋設管線土地之狀

況，公、私有地權屬情形等的資料（目前各縣、市政府及公路局已

建置既成道路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姓名、地號、面積等），公用事業

應加以整理、建檔，以作為日後損失補償研究之依據。 

2.補償內容之建立 

在既成道路埋設管線，除了必須建立一套合理可行的補償制度外，

目前，公用事業訂定有自來水法、電業法、電信法、煤氣事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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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石油管理法等，雖然有補償相關規定，但是，公用事業都視

個案協調，補償方式、補償額度不一，因案而異，沒有具體補償辦

法，必須加以研究並訂出明確的基準，由問卷調查結果分析，建議

政府與公用事業訂定埋設管線補償方式及額度等，應儘速建立，並

依法進行補償。 

（四）後續研究之方向 

1.補償額度計算公式之研擬 

本研究對問卷內容之設計，僅探討損失補償的主要議題（例如：補

償方式、補償額度等），並未考量公用事業在埋設管線時協議價購

之案件，例如：採用協議價購補償方式為例，所衍生出來的相關問

題，包括究竟應補償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多少額度（請估價師估出合

理價格），所以，後續研究者可再參酌實際情況，加入影響協議價

購因素之不同變項，深入調查評估，作為補償額度計算公式作研擬。 

2.聯合承租問題 

依據問卷調查結果分析，有學者建議公用事業埋設管線如涉及有數

個單位，例如：自來水、瓦斯、電力、電信、石油等，公用事業應

聯合承租，否則，會有多次承租之問題，惟公用事業應先行統合協

調，以第一公用事業為主體或其他各公用事業要使用者再向第一公

用事業承租或由公用事業聯合承租，亦為後續研究建議之方向。 

3.問卷調查設計問題 

本研究礙於時間與經費上的限制，問卷設計有關補償方式，因涉及

土地專有名詞（徵收、協議價購、土地使用補償費、租賃使用、公

地交換、債券補償、設定地上權等），恐非一般民眾所能瞭解（發

放數量85份，僅回收42份），無法作答，建議後續研究者進行相關

研究課題時，在問卷中註解說明，期使一般民眾認同及共識，增加

問卷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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